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筑起重机械检测机构，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近期，我区即将进入台风高发季节，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安全面临更加严峻挑战，为进一步做好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工作，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贯彻落实建筑起重机械管理规定
　　在建房屋市政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安装（拆卸）单位、检测机构应在严格执行建筑起重机械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同时贯彻落实我局印发的《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监管的通知》（南建水函〔2020〕60 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通知》和《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建筑起重机械检测工作监管的通知》（详见附件）等文件要求，扎实做好起重机械安装拆卸、检测、维保等工作，切实有效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二、开展第三方安责险事故预防服务
　　为保证塔吊和人货梯等起重设备安全可靠运转，有效避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在我局监督指导下，南海区建工安责险共保体聘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将于近期针对建筑起重机械开展专项事故预防服务，请全区各在建房屋市政项目施工单位予以配合，并提供塔吊相关质保、检测和维保资料。如发现有故意阻扰、妨碍、干扰事故预防服务工作的工程项目，我局将予严肃处理。
　　三、持续加强监督检查力度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要督促项目各方责任主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切实做好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工作，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发现存在未落实建筑起重机械管理规定的工程项目，应严格执法，对于拒不改正的，及时上报我局。
 　　
附件：南海区建筑起重机械管理文件汇编.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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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房屋市政项目各方责任主体、安装（拆卸）单位、检测机构应在严格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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